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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0 年9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公司关于合

作开发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相关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世纪星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世纪星源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

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局2020年第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在审阅有关文件后，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对合作开发的合作对方变更、及以蓝色空间为合作项目公司的

独立意见  

2019年，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已通知将其权利义务转让给深圳市泰合瑞

思投资有限公司。鉴于系列仲裁裁决2012年《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

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简称 《合作开发协议》）应继续履

行，根据2012《合作开发协议》，在不影响本司权益前提下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

公司有权将其权利义务转让。公司变更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

方，合作方从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并

以公司和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深圳市蓝色空间城

市基建有限公司作为本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的事项，公司审议前述事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该事项。 

二、独立董事对“为继续履行2012年股东大会所批准合作开发交易而拟议在

《股东协议》等本约文件中作条款修订”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对“项目公司留存物业功能性质和范围的调整”的独立意见 



 

根据2012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作开发协议》：开发期内的全部可售商业

开发利益由合作对方（作为乙方）享有，本司（作为甲方）不承担项目公司开发期

内投资、债务和经营风险；开发期结束后，合作对方应退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留

存物业规定为不可售的高科技产业用房（按“4亿元总额/合作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

来留存），由甲方取得整个项目公司。 

本次《股东协议》根据政府对开发指标的批复，按照2012年股东大会所审议通

过的《合作开发协议》的原则，将开发期内乙方通过项目公司可销售物业和项目公

司留存物业的权益条款相应修订为：“乙方可销售的权益面积”即下列房产或对应

的销售所得的净利润（指根据本协议约定模拟结算计得的应分乙方净利润）之权益：

即约10万平方米公寓、1万平方米商业、11.789万平方米办公楼以及540个停车位。 而

“项目公司留存物业”则为本项目中除“乙方可销售的权益面积”之外的全部计容

和不计容面积。乙方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应退出项目公司，由甲方通过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来持续经营项目公司留存物业。 

上述修订符合2012年《合作开发协议》的原则，系根据2013年专项规划批复、

2018年市政府与本司签订的深圳车港协议第二条作的适时调整。公司审议该事项的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该事项。 

（二）对于“针对《股东协议》新增项目公司融资合作条件，对项目公司开发

期股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进行专门约定”的独立意见。 

1、为解决“继续履行2012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2-002）所批准的

合作开发交易”中“确认实施主体”的关键程序障碍，本司与恒裕集团共同利用

了2013年专项规划批复的新增规划指标： 即在项目公司实施主体确认前，以项

目部分新增产权规划面积的未来出让承诺，开展项目公司前期融资，完成了政府

对项目公司的实施主体确认手续：因此，双方需以《股东协议》中新增项目公司

融资合作条款的形式来解决启动实施主体确认程序所需的前期资金。即：乙方指

定出让未来可售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10,000平方米及5个车位，甲方指定出

让未来留存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15,000平方米，其中甲方获得4.2亿元，乙

方获得5亿元，双方获得款项均以初始股东贷款形式注入项目公司。 

2、针对上述新增的甲乙双方通过项目公司融资的合作条件，《股东协议》



 

对项目公司开发期股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进行专门约定：如项目公司存在

应收债权，则乙方需确保项目公司先行收回按该债权的资金被占用期计算的项目

公司应收本息，或对冲结算开发期乙方股东贷款余额。项目公司出现资金缺口应

由乙方追加股东贷款补足。甲方有权按同样的条件选择由甲方向项目公司提供

“开发期股东贷款”。项目公司“开发期股东贷款”按年利率15%计息，在项目

公司流动性充足且不影响项目开发进度时由项目公司优先偿还“开发期股东贷

款”本息。 

对于以上1和2事项，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三）对于“约定当乙方权益未完全售出时，双方一致同意乙方退出项目公司

的结算条款”的独立意见。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承担各自依法应承担的税费。“乙方可销售

的权益面积”仍未销售并留存于项目公司的，则按市场价模拟结算销售分配利润，

而该部分未售物业则将模拟应缴税费的50%留存于项目公司。《实施主体开发期

模拟结算报表的编制和乙方通过该表模拟结算结束实施主体公司合作开发的约

定》（即“模拟结算细则”）作为《股东协议》附件。 

对于以上事项，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四）对于“《股东协议》补充约定的开发期内项目公司治理规范的条款”的

独立意见。 

对于“《股东协议》补充约定的开发期内项目公司治理规范的条款”，公司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五）对于“将星源恒裕应付未付本司的余额支付义务及相应的4.7万平方米

相关权利，概括转移由蓝色空间承担和享有”的独立意见。 



 

鉴于2018年本司与深圳市政府所达成协议中要求“通过合法实施主体申请增

加不超过4.7万平方米地下空间”，现根据项目开发的实际需要和进度，同意本

司将“双方（本司世纪星源、恒裕实业）以往通过合作协议注入星源恒裕的有关

新增地下空间指标补偿的权利和对价未付余额的应付义务，由双方在合作的实施

主体公司蓝色空间的股东协议条款中由蓝色空间进行概括承接”。 

蓝色空间目前已按3.4万平方米（最终以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准），根据《南

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前，蓝色空间应就其未能实现4.7万平方米的报建指

标之差额按比例向本司补偿，估计本司可向蓝色空间收取补偿款约人民币19,356

万元（其中11,000万元为蓝色空间承接星源恒裕的对价未付余额的义务，而8,356

万元则为车港补偿面积差额的现金收入）。 

上述修订符合2012年《合作开发协议》的原则，系根据2013年专项规划批复、

2018年市政府与本司签订的深圳车港协议第二条、及政府已批准蓝色空间作为实

施主体的进展所进行的适时调整。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三、独立董事对“授权本司任一董事代表本司签署符合第一条及第二条所述

内容的法律文件”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独立董事：  

                       王玉涛、陈吕军、翟进步、樊  勇、邹  蓝 
 

                               二0二0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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